
附件3-1

资 金 来 源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（A） 分值 执行率 得分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2,806.92 18,463.68 10 97.25% 9.73

   基本支出 1602.08 1825.61 — — —

   项目支出 11204.84 16638.07 — — —

   其他资金 — — —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(A) 实际完成值(B) 分值 得分

完成州委州政府及上
级安排的其他工作

按时保质完成
完成督查督办事项≥
10条

组织专家对各县市进
行教学分析、督导、
并召开培训等工作

≥5次

对各县市进行教学分
析、政府督导工作等
≥8次

项目个数 32个
32个项目均按计划进
度使用≥80%

质量
全局工作任务完成情
况

坚持稳字当头、
稳中求进

优秀 12.5 12.5

时效 完成时间
2023年12月底完
成

保质保量完成。 12.5 12.5

基本支出小计 1602.08 1738.54万元

1.人员类项目支出 1481.27 已执行1617.73万元

2.运转类公用项目支
出

120.81 已执行120.81万元

项目支出小计 11204.84

3.特定目标类-单位发
展专项

488.6 已执行332.86万元

4.特定目标类-民生配
套

9447

由财政局下达指标给
使用人（10所州属学
校），执行率100%

5.特定目标类-单位资
金-财政专户管理资金

577.86 已执行540.09万元

6.特定目标类-原列单
位事业发展

75.16 已执行165.31万元

上年结转 616.22 已执行561.52万元

效
益
指
标

(30分)

社会效益
确保教育主要指标稳
中有升，提高全州办
学质量与经济社会发
展的匹配度。

逐步完成，不断
提高

奋力走出一条符合黔
南特色实际、促进全
面发展、服务经济社
会大局的教育现代化
新路。

30 30

满意度指
标（10
分）

服务对象
满意度

州委州政府、贫困生
家庭、学校教师对本
局完成工作任务的满
意度

≥95% 100% 10 10

100 99.73

自评
结论

联系电话：8281161

优

联系人：王京花

年初预算执行71.08万元，追加预
算执行94.23万元

剩余54.7万元结转次年执行

总         分

成本 12.5 12.5

不含：上级一般转移支付执行
798.08万元

12.5

政策性配套9047万元由州级财政直
达州属学校

年度
总体
目标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
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
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省委省政府、州委州政府关于教育
工作的部署安排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坚持教育优先发
展，坚持系统集成，深入实施整体提升教育水平攻坚行
动计划“七大提升工程”，在教育改革上攻坚突破，在
教学质量上深耕细作，在教育发展上强化保障，在全州
教育系统来一场“贯彻二十大、实现新跃升”大比拼，
加快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，奋力推动黔南教育在全省走
前列、作示范、做贡献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。

（一）坚持聚焦中心服务大局，以开阔视野提升教育综合服务效能。一是
实施现代职业教育扩容提质提升工程；二是加快推进学前普及普惠发展；
三是加快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；四是加快推进高中教育示范提质发
展。
（二）加大力度强化队伍建设，以高素质师资队伍推进高质量教育发展。
一是实施领军人才培养工程；二是实施全员培训提升专业素养等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未完成原因分析

产
出
指
标

(50分)

数量 12.5

部门（单位）总体
资金（万元）

全年执行数（B）

17955.87

1738.54

16217.33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自评表
（2023年度）

单位（盖章）：黔南州教育局 填报日期：2024.2.7.

部门（单位）名称 [162]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教育局



   

注：1.绩效自评采取打分评价的形式，满分为100分，各部门（单位）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，各项指标得分
加总得出该绩效自评的总分。原则上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，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
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，其他指标权重可适当调整，但总分应为100分。各三级指标得分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
   2.未完成原因分析：说明偏离目标、不能完成目标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。
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实际完成值（B）/年度指标值（A）*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
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（A）/实际完成值（B）*该指标分值。
   4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
指标对应分值权重区间100-80%(含80%)、80-50%(含50%)、50-0%合理选择权重确定得分。

 
 


